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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7]33 号文核准，2017 年 1 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2,65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80 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10,670,000.00 元。公司委托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收

募股缴款，实际收到缴纳的筹资资金净额合计人民币 380,970,000.00 元（已扣除

承销机构的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29,700,000.00 元），并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由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公司开立的账户：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

境支行账号为 457272890414 的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80,970,000.00 元；②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境支行账号为 442972891402 的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③上海农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账号为 50131000586773424 的

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上述资金扣除公司为发行 A 股所支付的

中介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人民币 9,950,000.00 元, 实际筹集资金为人民币

371,02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067 号《验

资报告》。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上述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存款余额 

存款方

式 

中国银行宝山高

境支行 
457272890414 80,970,000.00 10,148,819.99 

活期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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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存款余额 

存款方

式 

中国银行宝山高

境支行 
442972891402 100,000,000.00 14,674,086.55 

活期存

款 

上海农商银行张

江科技支行 
50131000586773424 200,000,000.00 97,629.83 

活期存

款 

合计 - 380,970,000.00 24,920,536.37 -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

资金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制定了《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上海农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371,020,000.00 

加：利息收入（减：手续费） 428,196.24 

减：募集资金置换 263,620,000.00 

减：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82,907,659.87 

合  计 24,920,536.37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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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

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宝山数据中心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技术研发中心项

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款。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无重大

差异。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项目顺利进行，公司

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说明的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A10326 号），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 26,362.00 万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6,362.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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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项目建

成后达

产后预

计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2018 年

1-6 月实

现效益

（未经审

计）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宝山数据中心 76.78% 

年均净

利润

3,447 万

元/年 

-189.90 1,220.08 3,869.34 2,267.57 7,167.09 
是 

（注 1） 

技术研发中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2） 

偿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宝山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建设完毕，二期工程于 2016 年 3 月建设完

毕。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6 月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39.66%、76.34%、94.97%

和 96.94%，2017 年项目已达到预计效益。 

注 2：鉴于公司业务逐渐扩大，现有江场三路 166 号办公场地已无法再增设技术研发中心，

后续公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重新进行技术研发中心选址，故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尚未实际开展。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终止并将该项目终止后的募集

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款。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研发中心项目有助于公司不断保持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一方面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降低负债比率，提高偿债能

力；另一方面减少财务费用，提高企业效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上述两个项目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公司招股说明书未披露承诺效益，故

不对其进行单独的项目收益核算。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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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公开发行证券不涉及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对照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

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已披露的情况不存在差异。 

 

十、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8月16日批准报出。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8 日 

 

 

附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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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7,102.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4,652.77 超募资金使用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超募资金使用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7 年： 33,478.11 2017 年： - 

2018 年 1-6 月： 1,174.66 2018 年 1-6 月：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额 

1 宝山数据中心 与承诺项目一致 30,000.00 30,000.00 28,547.28 30,000.00 30,000.00 28,547.28 1,452.72 已完工 

2 技术研发中心 与承诺项目一致 1,000.00 1,000.00 - 1,000.00 1,000.00 - 1,000.00 未开工 

3 偿还银行贷款 与承诺项目一致 6,102.00 6,102.00 6,105.48 6,102.00 6,102.00 6,105.48 -3.48 不适用 

 
合计： 

 
37,102.00 37,102.00 34,652.77 37,102.00 37,102.00 34,652.77 2,449.23 - 

注 1、公司宝山数据中心项目已于 2016 年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基于公司不断加强成本管理，强化能耗控制的经营理念，项目实际投

入额较预计额发生部分结余。 

注 2、鉴于公司业务逐渐扩大，现有江场三路 166 号办公场地已无法再增设技术研发中心，后续公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重新进行技术研发中心选址，

故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尚未实际开展。 

注 3、公司募集资金计划 6,102.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实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6,105.48 万元，差额 3.48 万元为账户存款利息收入支付。 

注 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宝山数据中心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技术研

发中心项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款。 


